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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物業管理產業發展概況

顏世禮1 

1 台灣物業設施管理協會秘書長、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協理

壹、概述

台灣物業管理產業仍沿用2004年行政院經建會的定義：「物業管理服

務業係結合科技與管理技術，考量延長建築物生命期及使用者需求，對建築

物與環境提供專業之使用管理維護、生活、商業支援及資產管理等服務之產

業。」簡而言之，物業管理指的是以建築物為主體，發展出之相關管理事

務，包含資產管理、建築物管理及生活服務三大業務範疇。

第一類：建築物與環境的使用管理與維護

提供建築物與環境管理維護、清潔、保全、公共安全檢查、消防安

全設備及附屬設施設備檢修等基礎服務。

第二類：生活與商業支援服務

提供物業代辦及諮詢行業、事務管理、物業生活服務（社區網路、

照顧服務、保母、宅配物流）、生活產品（食衣住行育樂）及商業

支援等服務。

第三類：資產管理

提供不動產經營顧問、開發租賃及投資管理等服務。

台灣物業設施管理產業的發展，深受政府的產業政策、房屋政策、建築

物管理政策及勞動政策的影響；回顧2004年經建會推動物業管理產業發展

政策，至今已隨政權輪替的政策不延續及主管機關的無為而停置；物業管理

產業擬修正的相關法規，將因2020年5月立法委員的任期屆滿而通過無望；

物業管理產業的分業業務中，勞資政策的有關勞動條件《勞動基準法》的再

度修正、《勞動事件法》的實施、基本工資及勞工保險費率持續調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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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預告《最低工資法》草案等，都

直接衝擊物業管理服務中勞力密集業務的生存發展；政府在都市更新、社會

住宅、包租代管等政策的推動著力尤深，為物業管理產業開拓新業務範疇及

市場商機。

物業設施管理各項專業業務的細分化，各專業業務分業的內外部經營

環境具有其獨特性，也同時具整合與融合為產業生態圈的發展。物業管理產

業近期並無革新性因子激勵各項業務的發展，人力服務為主的業務經營環境

更出現水煮青蛙的現象；產業的中長期發展，勢必會產生結構性的調整與變

革。茲從下列構面摘錄具代表性事項，以回顧2019年度台灣物業管理產業的

發展概況。

貳、物業管理產業化政策的發展

一、物業暨公寓大廈管理產業攸關法規與政策

(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擬修正條文本屆任期通過無望

前屆立法委員因任期屆滿，議案依屆期不續審原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修正案退回內政部後，並未於本屆重新提案；惟於本屆擬提部分條文修正，

包括飼養寵物管理規範、管理服務人員資格之消極限制、投保公共意外保險

義務人之規定等事項，在本屆立法委員任期內已通過無望，必需要在下屆重

新提案。

1.擬修正飼養寵物管理規範條文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初審通過刪除條例第23條授權規約「禁止住戶飼

養動物之特別約定」；並將公寓大廈內飼養寵物有關妨害公共衛生、公共

安寧、公共安全等管理規範，必需載明於規約中始生效力。條例第16條修

正草案為「住戶飼養動物，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除其

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禁止住戶飼養寵物」；及第23條第二項第三款原

條文的「禁止住戶飼養動物之特別約定」，草案將修正為「住戶飼養動物

之管理規定」；本修正條文尚存是否有侵犯自治權的疑義，及「動物」與

「寵物」定義範疇的歧見，管委會及物業管理業者也希望在修法的同時，

主管機關及動保團體能研訂［住戶飼養動物管理規定（範本）］供參考依

循，避免公寓大廈出現不友善寵物規定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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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擬修正條例第42條擬增列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資格之消極限制

為建立公寓大廈性侵害防治機制，及確保住戶的人身財產安全，研擬

修正條例第42條，訂定參照《保全業法》第10條之1及性騷擾防治法第25

條，增列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資格之消極限制，未來公寓大廈管理服務

人員從業安全查核的行政管理尚待相關單位研議，修法後或可提升安全管

理的水準，但同時增加管理業者的行政作業及人力供給量更加受限。

3.擬修訂條例第17條之投保公共意外保險義務人之規定

鑑於台灣都市化程度已臻成熟，多數國人居住於都會地區的公寓大

廈，惟隨著屋齡攀升、建物老朽以及台灣氣候特性，建築物外牆磁磚剝落

致國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事件頻傳；為保障不特定之第三人受損害時之受

償權益，並分散公寓大廈管理之風險，有強制公寓大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之必要，擬修訂條例第17條之投保公共意外保險義務人之規定。

(二)交通部修改《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禁止保全人員於道路上阻攔行人車輛通行

交通部修改《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表」，法案修訂內容其中包括：除執行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指揮

交通人員、各級學校交通服務隊現場導護人員以外，其餘人員不得於道路上

攔阻人車通行妨礙交通。違者依法可開發新台幣1200元至2400元。如果致人

受傷或是死亡者，還要加倍處罰。修法緣由謂因沒有交管公權力的公寓大廈

保全人員，常常於非私人土地上指揮交通引導車流，導致車輛回堵，特別增

訂罰則嚇阻。

(三)內政部將12月30日訂為「全國保全日」

內政部於2019年12月25日表示，《保全業法》自民國80年12月30日公

布施行迄今，保全公司已近600餘家，保全業及公寓大廈管理業相關從業人員

達數萬人，儼然成為民間協助維護社會治安的最佳幫手。為表彰保全業從業

人員對社會治安的貢獻，自2019年起，將12月30日訂為「全國保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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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年5月二度修正勞基法，五大修法重點
https：//www.1111.com.tw/dayoff/discussTopic.asp?cat=vacationQuestio
n&id=218447&page=2

3 勞動事件法三讀通過重點摘要曹新南專欄
https/ /www.1111.com.tw/dayoff/discussTopic.asp?cat=vacationQuest ion
&id=197756&agent=out_fb_ettc_vacationQuestion1109

二、勞動攸關法規與政策

(一)《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再度修正

《勞動基準法》於2019年5月24日通過修正，修正第2、9、63、78條及

增訂22-1、17-1、63-1條；已於2019年6月19日公布；新法重要修訂內容摘

要2如下：

1-1  定義勞動派遣關係中的名詞。

1-2  禁止與派遣工簽訂定期簽約。

1-3  派遣工得要求要派公司代償積欠薪資。

1-4  禁止非法「轉掛」派遣公司。

1-5  明訂要派公司連帶補償職災勞工責任。

(二)《勞動事件法》3制定施行

過去勞工上法庭爭權益，時常發生訴訟期間冗長導致勞工須分神奔波、

資方拒絕提供文書、訴訟費用負擔過重，及勞動法令知識不足，而遭判敗訴

的情況。立法院2018年11月9日三讀通過《勞動事件法》，於2020年1月1日

施行，該法將設立勞動專業法庭，使勞工擁有選擇權可在勞務提供地或是公

司所在地的法院起訴、強化調解程序加快訴訟程序、減輕費用負擔等，讓勞

工訴訟更有保障。

2-1  強化法院調解機制。

2-2  定暫時狀態的處分。

2-3  勞工所受領的給付是否屬於工資。

2-4  出勤紀錄內所記載勞工的出勤時間。

2-5  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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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工資及勞工保險費率持續調漲

1.基本工資

自2016年5月至今，已連續三次調整基本工資，每月基本工資由執政

前的20,008元調整至2019年1月1日實施之23,100元，共調升3,092元，調

幅達15.45%；每小時基本工資已由120元調整至2019年1月1日實施之150

元，共調升30元，調幅達25%。政府希望透過增加勞工所得，提升工作效

能，並藉由基本工資調漲，照顧邊際勞工的基本生活，帶動國內消費支出

及經濟成長，對經濟面產生正向循環。

2.勞工保險費率

《勞動保險條例》2008年7月17日修正條文施行時，保險費率定為

7.5%，施行後第三年調高0.5%，其後每年調高0.5%至10%，並自10%當

年起，每二年調高0.5%至上限13%。但保險基金餘額足以支付未來二十年

保險給付時，不予調高。現行勞保費率為9.5%，加計就業保險費率1%為

10.5%；2019年勞保費預計調高為10%，合計就保費率後為11%。

(四)攸關就業服務及勞工保險法令

1.全民健康保險平均眷口數調降 

健保平均眷口數自2016年0.62人調降為0.61人，維持三年未調整；

受到少子化影響，被保險人實際依附眷屬人數持續降低，近三年平均僅達

0.59人，2018年平均數更降至0.58人，因此2019年8月30日確定平均眷口

數從現行0.61人降至0.58人，自2020年1月1日實行，若2020年安全預備

金低於一點五個月預計調漲健保費。

2.《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三讀通過

2019年11月15日三讀通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施行日

期再由行政院定之。勞動部指出，因還需訂立銀髮人才中心、雇用退休、

職務再設計、創業、訓練等七個相關子法，同時向企業宣導新法，期待最

快半年後上路實施。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成為我國首部針對年滿四十五歲中

高齡、及六十五歲以上高齡者的就業專法；該法重點包括禁止就業年齡歧

視、協助在職者穩定就業、協助失業者就業、推動銀髮人才服務、支持退

休後再就業、開發就業機會等。

禁止年齡歧視部分明定，雇主對求職受雇的中、高齡者，不得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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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為由而有差別待遇，包含招募、分發、考績、升遷、薪資給付、退休、

資遣、離職及解僱等，若有不利對待，違者可處三十萬元至一五○萬元罰

鍰。

新法也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相關單位，至少每三年訂定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就業計畫，並提供退休中、高齡者相關資料供查詢，以強化退

休人力再運用；勞動部指出，未來將整合中央與地方政府資源共同推動銀

髮人才服務，設立銀髮人才服務中心或是據點，宣導倡議中高齡及高齡人

力運用及延緩退休，開發短期性、臨時性、部分工時等工作機會，並建置

退休人才資料庫促進退休人力再運用。

3.《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草案

2019年12月24日勞動部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草案送行政

院審議，該法有六章、108條條文，內容涵蓋勞工職業災害的預防、補償及

重建，草案名稱因此涵括「保險」與「保護」兩詞，並較原先法規會版草

案，新增「名譽處罰」，可公布違法事業單位之名稱與負責人姓名；草案

規劃方向，包括擴大納保範圍、保險費率調整機制、適度提高投保薪資、

提升給付水準、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業務、職業傷病通報與鑑定、提供各

項津貼補助及勞動保障措施及強化罰則等功能。

在擴大納保範圍部分，未來不論是事業單位的雇員為多少人，只要是

登記有案的事業單位，雇主都必須強制為勞工投保職災保險，根據勞動部

推估，未來擴大納保後，原先四人以下事業單位的14萬個投保單位、32萬

餘人都將納保。

勞動部表示，在職災保險投保薪資上、下限部分，投保下限將定為當

年度的基本工資，上限則是採取勞退提繳級距的第八組第44級，從現行的

新台幣45,800元提高為72,800元，讓投保薪資範圍可涵蓋九成以上勞工薪

資水準。

根據估算，若以現行平均職災費率為0.21%，部分工時勞工投保薪資

下限，將從11,100元提高23,100元，雇主保費負擔將自每人每月23元提

高為49元，漲幅113%；在投保薪資上限部分，若自45,800元提高至最高

72,800元後，將從96元提高至153元，漲幅59%。

勞動部指出，在罰則部份，除了新增的「名譽處罰」外，也包含提高未

申報處罰為二萬元至十萬元罰鍰，且得連續處罰；針對勞工在未申報期間發

生職災，仍可請領保險給付，雇主則將被開罰十萬元到三百萬元罰鍰。



TA
IW

A
N

 REA
L ESTA

TE A
LM

A
N

A
C

TA
IW

A
N

 REA
L ESTA

TE A
LM

A
N

A
C

台灣地區

      房地產年鑑
2020

2020

428

表3-4-1  物業管理相關事業分類之風險區分

資料來源：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附表一：事業之分類

4 經濟日報「最低工資法」草案出爐未來將跟著CPI調漲，2018/11/30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3510528

5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6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附表：事業之分類

4.《最低工資法》草案4尚未完成立法程序

勞動部2018年11月30日預告草案，明訂最低工資審議應參採消費者物

價指數年增率（CPI）擬定調整幅度，其他如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勞工

平均薪資年增率、家庭收支狀況、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等十項指標，都屬參

考指標。換言之，未來只要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最低工資一定會跟著調

升。不過，基於立院會期時間有限，尚未完成立法程序。

5.勞工健康保護規則5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2條將事業依危害風險之不同區分

為：第一類事業具顯著風險者；第二類事業具中度風險者；及第三類事業

具低度風險者6；物業管理相關事業分類之風險區分如表3-4-1。

事業風險區分 物業管理相關事業之分類

第一類事業

具顯著風險者

（七）環境衛生服務業。

（十）其他服務業中之下列事業：

　1.建築物清潔服務業。

　2.病媒防治業。

　3.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

第二類事業 

具中度風險者

（十一）不動產及租賃業中之下列事業：

　2.不動產管理業。

（十四）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中之下列事業：

　1.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

（十五）其他服務業中之下列事業：

　1.保全服務業。

第三類事業 

具低度風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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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  勞工總人數50人至299人之事業單位醫護人員臨場服務頻率表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勞動部於2017年11月13日修正《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4條，新增規

定50～299人以上事業單位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之人力配置及臨場服務頻

率（如表3-4-2）及其施行期程；2018年7月1日起事業單位之同一場所，

勞工總人數在200人以上，必須聘僱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健康管理、職業病

預防等勞工健康保護事項；2020年1月1日起下修至100人以上；2022年1

月1日起再下修至50人以上；經檢查要求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後，依法開

罰新台幣三萬以上十五萬以下罰鍰。

三、房屋管理攸關法規與政策

(一)政府續推動「社會住宅包租代管2.0」

社會住宅目標的八年二十萬戶中，有八萬戶社會住宅為包租代管，也就

是現有房東透過租賃管理業者，參與社會住宅媒合。根據內政部公告第一期

與第二期「包租代管」計畫，社會住宅包租代管預算，八年總經費291億元，

前四年（第一期）中央全額補助83億元，第二期（後四年）中央補助125億

元（60%），地方自籌款83億元（40%）。2019年首期全國目標為媒合一

萬戶，最後只達成四千多戶；內政部在2019年10月宣布「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2.0」上路，包租代管將由六都試辦擴大為十二縣市，國家住都中心也將主動

尋找六都地方公會及業者加入。根據營建署的調查，分別有98%與95%的房

東及房客支持包租代管，已媒合成功的房東更有91%表示願意繼續參加，除

事業性質
分類

勞工總人數
臨場服務頻率

備註
醫師 護理人員

各類 50-99人 1次/年 1次/月

每年度之第一次臨場服務，雇主應使醫護
人員會同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進
行現場訪視，並共同研訂年度勞工健康服
務之重點工作事項。
每次臨場服務之時間，以至少2小時以上
為原則。

第一類
100-199人 4次/年 4次/月

200-299人 6次/年 6次/月

第二類
100-199人 3次/年 3次/月

200-299人 4次/年 4次/月

第三類
100-199人 2次/年 2次/月

200-299人 3次/年 3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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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滿意服務外，也希望獲得稅費優惠、住宅修繕補助、租屋糾紛排解。

1.持續滿足各地方民眾租屋需求

為持續滿足各地方民眾租屋需求，內政部已推動社宅包租代管第二期

計畫，以「縣市版」及「公會版」雙軌模式共同推動20,000戶，參與業者

達47家。在「縣市版」部分，除延續由地方政府招募業者辦理外，推動區

域更擴及全台，推動15,000戶，截至2020年1月底，已有六都、基隆市、

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栗縣、屏東縣、嘉義縣及宜蘭縣等十四個地

方政府加入，參與業者累計20家，並陸續增加中。至於「公會版」，則由

國家住都中心透過六都租賃公會及業者辦理，預計推動5,000戶，參與業者

達27家。

2.六都住宅租金連62個月走揚

根據據實價登錄上路以來的住宅類租金單價統計顯示，自2013年迄今

六年來，六都平均上漲13.6～15.6%，六都住宅租金連62個月走揚、同步

創下歷史新高。2018年租賃專法上路以來，雖導正了租屋市場亂象，不過

這也可能是帶動住宅租金持續上揚的原因之一。包括特別電費計費不可超

過台電夏季電費計費、不可禁止設籍或禁止報稅，阻絕以往房東可以藉電

費等其他名目變相漲租，讓房東租賃所得更透明化等，導致屋主擔憂稅負

負擔攀升、而將租金轉嫁，加速租金上漲。

2019年台北市、新北市住宅租金漲幅分別為2.8%、2.9%，漲幅遠

大於其他四都。政府鼓勵房東將房屋委託給包租代管業者，並祭出租稅

優惠，對委託包租代管業者一年以上的個人房東祭出所得稅減免，月租

金6,000元以下免稅、6,000～20,000元的部分必要費用減除率為53%；

20 ,000元以上全額納入所得稅，對於租金水準較低的中南部房東受惠較

大，也導致近一年雙北房東漲租狀況較明顯。

(二)公營住宅的物業設施管理政策

1.社會住宅政策

政府為滿足民眾的居住需求，計畫在八年內於全台規劃與興建二十

萬戶「社會住宅」的目標，各直轄市也積極配合推動，「社會住宅」已成

為中央與地方政府最核心的住宅政策。二十萬戶的社會住宅中，十二萬戶

為政府興建，八萬戶為租賃住宅；租賃住宅由《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

條例》的租賃住宅服務業辦理；興建的十二萬戶的社會住宅，在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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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以低於市場租金，提供青年或弱勢家庭的社會住宅，也明訂在「城

鄉發展」的項目內；內政部在審議直轄市國土計畫草案時，考量各縣市人

口密度與住宅供需，把社會住宅目標值納入各直轄市、縣市住宅部門計畫

中；其中新北市40,000戶、桃園市12,444戶、台中市11,396戶、台南市

4,000戶、高雄市6,000戶。社會住宅第一階段希望2017年到2020年可以

完成40,000戶社宅，截至2020年2月底已完成33,000戶，完成進度83%，

目標計劃可以在今年底如期達成。

2.容積獎勵民辦社會住宅出租及興建公共設施

為加速推動行政院核定「社會住宅興辦計畫」，已成立國家住宅及都

市更新中心來協助政府興建社會住宅，但因公有土地資源有限，考量行政

法人興辦社會住宅，其土地來源具有多樣性，為提高興建社會住宅量能及

增加老人、長期照護、幼兒及托育設施的使用，內政部修正《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新增行政法人興辦這類設施使用非公有土地

時，準用公有土地規定，可適度提高法定容積1.5倍。

3.啟動由中央興辦社會住宅

為全力推動八年二十萬戶社會住宅政策，中央正式啟動社會住宅第二

階段興辦工程，首批推動共11處基地。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2020年4

月7日，正式上網公告專業技術服務招標，招標案件基地分別位為新北市

三重區、板橋區及台北市萬華區、松山區、內湖區共11處基地，分為4個

標案，以新北市及台北市分案進行招標。這11處基地是首批由國家住都

中心直接興建、出租、管理的案件，已由中心併同完成統包工程招標文件

草案，可讓技術服務廠商得標後直接銜接統包招標階段，加速推動工程進

度，預計將於2023年至2024年間完工。

4.社會住宅管理維護需求預估量

以十二萬戶的社會住宅目標，若以平圴400戶一案推估，約估計有300

案量規模的物業管理業務需求，尤其是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政府已積

極開發興建，預期三年內將有超過100個案量。

根據內政部108年10月公布「105年至109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社會住宅興辦計畫彙整表」，包括六都已完工、興建中及規劃中社會住宅

資料，設定社會住宅規模區隔為200～500戶、501～1000戶及1000戶以

上統計數量，以預估管理維護需求預估量，如表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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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3  社會住宅預估管理維護需求預估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社會住宅 
規模區隔

區域
社會住宅預估量

小計
已完工 興建中 規劃中

200～500戶

台北 1 8 5 14

新北 1 1 3 5

桃園 2 5 6 13

台中 2 3 3 8

501～1000戶

台北 4 6 1 11

桃園 2 6 8

新北 1 1 2 4

台中 2 1 3

1000戶以上

台北 1 1

新北 2 1 3

桃園 1 1

台中

小計

台北 5 14 7 26

新北 4 3 5 12

桃園 2 7 13 22

台中 2 5 4 11

總計 13 29 29 71

註：台南市及高雄市案量不足，未列入預估。

(三)各地方政府物業管理相關創新及持續辦理計畫

1.各縣市持續輔導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

內政部營建署針對七（含）樓以上之公寓大廈，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施行時間及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時間區分出公寓大廈報備階段，是為1994

年條例施行前、1994年條例施行後至2003年（含）以及2004年（含）

以後等三階段，以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統計並進行輔導成立管理組

織業務。各地方政府為輔導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除設置專責業管單位

外，並在官網設置「輔導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專區」；對於較台灣較

早期的公寓大廈建築物，多數缺乏完善的組織負責管理、維護及修繕建築

物，導致住戶產生眾多糾紛及陳情案件；各縣市因此訂定分期的年度實施

的免費輔導計畫，2003年12月31日前領得使用執照而未成立管理組織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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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以上公寓大廈，都可以免費接受輔導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

組織，並依內政部頒訂「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申請線上報備

或電子檔報備等相關事宜。公寓大廈如果成立「管理委員會」並完成報備

程序，除可爭取政府改善無障礙設施等各項補助，讓公寓大廈提升附加價

值成為宜居社區，也可以用「管理委員會」名義申請開設銀行帳戶，避免

將公寓大廈經費存放個人戶頭而受法律強制執行假扣押，或私自挪用的風

險，且儲存管理費用的利息還可以免納所得稅等，鼓勵公寓大廈成立管理

組織。

2.各縣市政府辦理優良公寓大廈管理評選活動成果豐碩

各縣市政府辦理優良公寓大廈管理評選活動，目的是透過住戶積極

參與社區管理維護工作，落實社區自治精神，社區規約及其管理組織運作

功能，發展理想社區生活規劃藍圖，提昇居住環境品質，並藉評選活動維

繫住戶間的情感。而活動亦是表揚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及管理服務人員

的平台，由社區自發性推薦社區中表現優異之管理維護公司或管理服務人

員，以感謝他們辛苦且專業的服務；另評選活動亦鼓勵良善的起造人，提

高其與社區長久互動的意願。

台北市以「艷寓台北」為活動標語，結合成功案例及法令宣導說明

會，頒媁典禮及得獎社區成果展辦理。

新北市辦理的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已邁向第13年；2019年以「寓守

幸福」為活動標語，2019年高達119個社區參與評選，選出幸福安居金質

獎、管理特色獎、綠環境特色獎、營造與關懷特色獎、防災推動獎等獎項

共44名，嘉年華形式的頒獎典禮成果豐碩。

桃園市2019年以「寓見桃園幸福傳家」為活動標語，為鼓勵社區自

治、優化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功能、提升社區價值及宣導社區節電的技巧，

每年均辦理優良公寓大廈暨節電社區評選活動，並公開表揚獎勵優良管理

及積極營造的社區。2019年的頒獎典禮特別與文化局社造博覽會「天造地

設、跨域共好」活動相結合，除於展區發表2019年優良公寓大廈的成果

外，現場還規劃了八大展區、手作DIY、創意市集，同時多方展示各社區

不同之活力。

台中市自2010年始辦，2019年以「台中樂居金獎」活動標語，評選

以「管理維護」、「組織運作」、「社區營造」與「智慧綠美化及低碳社

區」等主軸進行。為精進及豐富評選活動的內容，歷屆評選計畫採滾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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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討辦理。

台南市自2017年開辦迄今，以達到「公寓大廈總體營造」為目標，開

發更優質的居住環境並提高公寓大廈良性互動意願，評選重點包括管理維

護及生活品質提升、管理組織運作、社區營造及關懷等三大面向，並納入

綠美化、無礙友善、最佳節能減碳、最佳防災安全及優良管理服務（管理

服務人、管理維護公司）等獎項。

高雄市結合「提供十大項提升社區品質及管理服務」，包括專業律師

駐點及電話諮詢、社區巡迴座談會、輔導成立管委會、優良大樓認證、公

寓大廈爭議調處會、土木結構建築專業技師諮詢、太陽光電社區輔導及補

助、屋頂綠化輔導及補助、大樓耐震初詳細評估補助、老舊公寓無障礙電

梯補助等免費服務；持續辦理年度的「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

新竹縣於2019年度先行試辦「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以鼓勵縣民

積極參與社區管理維護工作，以建構最宜居住幸福城市。基隆市結合政策

及法令講習辦理年度「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歷年辦理成果被受市民

肯定。

3.台北市違建爭議處理公開透明化

台北市政府於2020年1月20日頒布「公寓大廈調處暨違章建築爭議處

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設置「違建爭議處理委員會」，有效處理重大爭議

或執行涉有公安的違建，並達公開透明的原則；無論透過民代、里長或自

己陳情的違建案件，都將透過該委員會處理，並將過程公布於網路上，供

全民審視；此制度的實施，可望抑止民眾抱持僥倖心態搭建違建。

4.台北市首創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制度

鑒於國內屢有發生外牆飾面剝落造成人員傷亡意外事件，台北市政府

2020年1月21日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台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

報辦法」，率全國首創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制度。該辦法規定

須辦理申報的對象，包括地面11層以上之建築物，以及經都發局評定外牆

具有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其建築物自核發使用執照之日起算滿15年以

上之建築物該年度申報1次，其後每滿6年該年度申報1次；自核發使用執

照之日起算滿30年以上之建築物該年度申報1次，其後每滿3年該年度申報

1次，經都發局評定外牆具有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自評定通知送達日起

6個月內申報1次，並由申報人(建築物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

理負責人)委託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進行申報，目前本市11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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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領得使用執照滿15年以上未滿30年之建築物計1,274棟； 30年以上

之建築物計1,583棟，辦法實施後將有約3,000棟建築物需進行申報。

參、物業管理服務產業發展概況

物業管理綜合管理業務範疇可細分為多項專業的單一支援服務業，綜合

物業管理公司與同業競爭外，同時與各專業分工業務廠商競爭，形成錯綜複

雜的競合關係；而物業管理關聯性較高，群聚明顯的行業主要為公寓大廈管

理維護業、保全業、環保清潔業及機電維護業等，茲分述各行業的市場動態

發展趨勢如下。

一、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業

依內政部全國建築管理資訊平台統計，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在2007年

登記數為518家，至2019年年底增加至797家，十年多以來成長達53.86%。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為受託經管公寓大廈管理業務，為最直接及優先

提供物業管理業務。依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各地方政府所轄管行政區所登

縣市別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
登記家數 縣市別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
登記家數

2019/01 2020/01 2019/01 2020/01

01 台北市 150 155 12 嘉義市 1 1

02 新北市 156 160 13 高雄市 121 122

03 基隆市 10 10 14 台南市 26 28

04 桃園市 108 111 15 嘉義縣 0 0

05 新竹市 16 14 16 屏東縣 4 4

06 新竹縣 11 12 17 澎湖縣 1 2

07 台中市 157 160 18 宜蘭縣 2 3

08 苗栗縣 3 3 19 花蓮縣 2 2

09 彰化縣 7 7 20 台東縣 0 0

10 南投縣 1 1 21 金門縣 0 0

11 雲林縣 2 2 22 連江縣 0 0

總計 778 797

表3-4-4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登記統計數

資料來源：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http://cpabm.cpami.gov.tw/SearchListPage.j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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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5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資格種類統計

資料來源：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http://cpabm.cpami.gov.tw/SearchListPage.jsp#c

記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家數統計至2019年1月共計778家，而統計至2020

年1月共計797家，整體而言成長率為2.44%，大多縣市呈現持平狀態，僅台

北市（5）、新北市（4）、桃園市（3）、新竹縣（1）、台中市（3）、高

雄市（1）、台南市（2）、澎湖縣（1）、宜蘭縣（1）呈增加趨勢，其公寓

大廈管理維護公司登記情況如表3-4-4。

(一)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人數

依據營建署登錄統計，在2010年4月取得認可證人數共有41 ,642人，

至2020年1月增加至93,075人。十年來成長一倍多，2019年1月至2020年1

月增加6,392人，一年期間成長7.37%。其中「事務管理」證照者有79,631

人，較2019年1月73,812人成長7.88%；另事務管理，技術服務—防火及設

備證照的成長率最高為14.43%。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 
認可資格種類

統計日期

2019/01 2020/01 成長率

事務管理 73,812 79,631 7.88%

技術服務─設備安全 3,755 3,834 2.10%

技術服務─防火避難 2,029 2,102 3.60%

事務管理，技術服務─設備安全 3,128 3,155 0.86%

事務管理，技術服務─防火避難 1,418 1,487 4.87%

技術服務─防火及設備 338 345 2.07%

事務管理，技術服務─防火及設備 2,203 2,521 14.43%

總計 86,683 93,075 7.37%

(二)物業管理服務需求量的增加趨緩

根據內政部統計，全台住宅建築執照的核發量，2019年第3季為3.8萬

戶，較2018年第4季核發約33,000戶增加4,000餘戶；2019年第3季全台核

發約24,000戶住宅使用執照，較2018年第4季核發約30,000戶減少4,000餘

戶；截至2018年第4季全國住宅存量計8,834,493戶，2019年第3季住宅存量

計8,900,428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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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6  全國建築總量統計（戶）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http://pip.moi.gov.tw/V2/Default.aspx

7 2020/02/10，經濟部商業司登記核准設立，不含停業、廢止、解散等之保全業家數。

項目 建築總量 住宅存量

2012Q4 9,036,482 8,275,457

2013Q4 9,082,513 8,318,823

2014Q4 9,179,784 8,409,079

2015Q4 9,276,097 8,493,852

2016Q4 9,399,830 8,602,802

2017Q4 9,511,001 8,696,020

2018Q4 9,671,477 8,834,493

2019Q3 9,747,509 8,900,428

二、保全服務業

保全業在2019年1月設立登記共957家，至2020年1月累計設立登記969

家，仍持續經營者共計644家7；物業管理職能中從業人員最多為駐衛保全，

2019年度消費端合約價反應勞動成本雖然稍有調升、但在業者惡性低價競

爭、法定勞動成本負擔增加、勞工自主意識抬頭、勞資爭議事件不斷攀升等原

因下，保全就業人數與新投入人數不斷減少，導致保全人員的高流動率及服務

品質無法維持；整體經營環境已不利於人力保全業務的發展，保全業務已積極

以系統取代人力開拓新市場，或朝多角化轉業以求生存發展。

中興保全全力開發以科技為主的系統保全，推出「換警專案」服務，可

提供周界警戒、門禁、監視、機電設備監控，全天候提供社區必要的管理服

務，夜間可以完全無人化，駐衛警的功能只剩下日間的包裹、郵件簽收等，社

區可有效節約管理費用達30%。新光保全則透過「雲端警衛」替代駐衛警人

力，原本一日三班的駐衛人員，可縮減二班；晚上的值勤則交給科技，透過系

統的Sensor，可以偵測到火警、防盜、住戶防衛等功能。以科技代替人力的

無人化、智慧社區已是未來保全產業逐步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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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潔維護業8

2019年1月登記在業環保業者3,633家，清潔業者880家；至2020年1

月環保業者增加至3,683家，清潔業者減少9家為871家，市場規模成長漸趨

緩，如表3-4-7所示。清潔業務雖然有許多清潔輔助設備以利清潔工作的進

行，但清潔業務仍是屬於勞力密集的工作。目前市場上的清潔公司以市場區

隔定位，強調清潔技術的專業。由於大部分公司為了節省人事成本，會將非

核心的業務外包，因而擴增許多清潔業務；另外，隨著清潔技術的提升與專

業化而使市場有所區隔，因此預計清潔服務的就業市場人數會增加。並隨著

清潔服務市場技術需求更加專業化後，薪資將會依專業技術水準的高低而給

予不同的待遇。

業別
家數

2019/01 2020/01 增減數

環保業 3,633 3,683 +50

清潔業 880 871 -9

表3-4-7  清潔維護業別及家數統計

四、機電維護業9

2019年1月以機電維護業登記在業者10家、機電工程業者計765家、消防

工程業計539家、電梯業計179家；至2020年1月機電維護業9家，減少1家；

機電工程業增加11家至776家，增幅最多；消防工程增加8家至547家；電梯

業增加6家至185家，如表3-4-8所示。

8 2020/02/10，經濟部商業司登記核准設立，不含停業、廢止、解散等之環保及清潔業家
數。

9 2020/02/10，經濟部商業司登記核准設立，不含停業、廢止、解散等之機電維護業、機
電工程業、消防工程業及電梯業者家數。

表3-4-8　機電維護業別及家數統計

業別
家數

2019/01 2020/01 增減數

機電維護業 10 9 -1

機電工程業 765 776 +11

消防工程業 539 547 +8

電梯業 179 18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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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租賃住宅服務業10

2017年11月28日立法院通過《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已於

2018年6月27日實施，依條例第3條的用詞定義：租賃住宅服務業係指租賃住

宅代管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租賃住宅代管業：指受出租人之委託，經營租賃

住宅管理業務之公司。至2020年1月全國己有706家租賃住宅代管業及708家

租賃住宅包租業完成許可登記，如表3-4-9所示。租賃專法施行前已經營包租

代管的業者，在租賃專法2018年6月27日施行後，有二年營業緩衝期，2020

年6月26日緩衝期屆滿後，如仍未完成租賃住宅服務業許可登記，且繼續經營

包租代管業務，即屬非法經營包租代管業務，最高可處二十萬元罰鍰。

業別
家數

2019/01 2020/01 增減數

租賃住宅代管業 548 706 158

租賃住宅包租業 549 708 159

表3-4-9  租賃住宅服務業別家數統計

10 2020/02/10，經濟部商業司登記核准設立，不含停業、廢止、解散等之租賃住宅代管
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者家數。

肆、結語

物業管理產業在缺乏整體發展政策的指引下，2019年政府及產業尚無特

別的創設性及突破性的發展；政府推動實施有關物業管理的法規及政策中，

仍以勞動攸關的法令規章及政策影響產業經營管理為最顯著，物業管理服務

中高度勞力密集的業務發及人力資源管理將更加困難。地方政府多延續實施

既有的建物管理維護的相關政策及計畫；中央政府為加速推動都市更新及社

會住宅政策，傾力投入可用資源及配套法令以達到預期目標；物業設施管理

的建築物管理維護、資產管理、生活服務及商業支援等業務範疇，隨著各項

專業業務的細分化，各專業業務分業的內外部經營環境具有其獨特性，也同

時具整合與融合為產業生態圈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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